
最新故乡鲁迅读后感(大全10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
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
一起来看看吧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一

是当时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还有他内心的阶级差别。社会的
冷漠无情让人的内心都被冰冷的枷锁封闭了，使得人与人之
间不再那么亲热，而产生了太多的阻碍，太多的阶级差别，
这差别，遥远的让人拒之千里。人心真的不可变，就像闰土
与鲁迅之间，从前，他们一起捉角鸡，一起看跳鱼儿，一起
拾贝壳……而现在，一句看似恭恭敬敬却冰冷无比的“老
爷”，使他们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也使得闰土
被封建社会的礼教牢牢束缚住，变得麻木不仁。还有他那迷
信神的封建思想也是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人们的内心变化让
鲁迅对故乡的那份美好的记忆都破碎了。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二

读了《故乡》这本书，我有许多感触。

小说描写了作者鲁迅儿时在故乡的生活和现在真实的故乡对
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带给人们的苦难与旧时代的
黑暗社会与痛苦抒发了作者渴望新生活的强烈欲望。

鲁迅曾经在日本留学学医，认为救死扶伤还不如成为作家让
这些麻木不仁的百姓重新燃起斗志打败侵略者。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闰土，少年的闰土还是一个勤劳善良
胆大活泼的小少年，可是就是因为社会的压迫使他变成一个



迷信麻木的人。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三

读过鲁迅的《故乡》，先生所描写的故乡也许并不美丽，也
就是这并不美丽的故乡，寄托着先生的`希望。“我想：希望
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
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故乡，同样也寄
托着我的希望。

伴着长长的车鸣，汽车钻进了一片浓雾。

故乡的晨曦躲在一片远山中，从密密的山路一直飘到了沉睡
的荒地上。它唤起了石桥上的尘埃，它驱散了一夜的静谧，
它的云雾弥漫在隐约的纱衣下，绽放出了羞涩的微笑。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四

鲁迅，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鲁迅写的《故乡》，讲述了他与闰土小时候的一些事情。闰
土会捕鸟、看瓜，鲁迅在那段时间很快乐，可正月过了，闰
土必须回家。一开始，他们还相互送了几次礼物，但后来再
也没有见面。我明白了：快乐的`时光是短暂的，只有好好珍
惜时间，快乐才是永远的。

可小时候大多不太懂事，常常浪费时间。有时，晚上有一个
十分好看的电视，就看了起来，看完了才想到作业没做完，
只好匆匆忙忙做起了作业，马虎潦草，效率很差。随着年龄
的增长，渐渐懂得珍惜时间。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谚语大家应该
不陌生吧，也告诉我们应当珍惜时间。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五

我最喜欢看的书是《红色羊齿草的故乡》这本书。今天，我
就来给大家简单讲讲吧。它的内容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
小男孩叫比利，他非常想要两只浣熊猎犬。可因为比利家没
有钱，他就没办法得到猎犬。

一天，比利无意中看到了一张卖猎犬的广告，他暗暗把地址
记了下来。爸爸妈妈不给他钱，比利决定自己赚钱来买。他
天天采黑莓、钓鱼、种菜，把得到的黑莓、鱼和蔬菜卖给河
边的钓鱼人，直到脚上都磨出了很多血泡。

两年后，比利终于攒够了钱可以买猎犬了。他按照之前的地
址，独自一人翻山越岭到很远的城市里去买了两只小猎犬。
比利给它们起了名字，一只叫“老丹”，另一只叫“小安”。
这两只猎犬非常聪明，它们会分工合作，老丹比小安强壮，
小安比老丹聪明。比利带着他的两只猎犬成功捕获了很多浣
熊，度过了欢乐的时光。

这天，比利带着老丹和小安去参加比赛。比赛过程中，老丹
被一头山狮抓破了肚皮，到家后老丹就死了。小安见老丹死
了，它什么都不吃，没几天也死去了。

比利非常伤心，亲手把两只小猎犬埋在了他家的后院。后来，
比利家搬家那天，比利去跟老丹和小安告别。呀，他发现埋
着老丹和小安的地方长满了羊齿草！这种草通常都长在神圣
的地方。比利觉得这些羊齿草是老丹和小安化成的。他哭着
跟老丹、小安告了别。

从此，比利永远记住了这美丽的故乡。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六

《故乡》是鲁迅一生悲剧命运的先声。它讲了鲁迅先生在回



到久别的故乡时与闰土见面的情景，向我们展示了年代由盛
转向衰败的`过程。

本文中鲁迅的命运由此和整个近代中国人联在了一起，而且，
他不准备从一个“文化优先”者的角度出发来展示自己思考
到的一切。因之，这部故乡就使悲剧更加悲剧化了。为什么
呢？因为闰土这个人物。鲁迅最先发现，无可救药的“国
民”原来就是他一直以为活得会更鲜活也和自己最密切的人。
故乡一下子成了故乡。

鲁迅童年正是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走向末路的时期，百草园、
三味书屋都不可能阻止帝制中国末代所遭遇的冲击。在中国
这次最深刻的转型过程中，民众的麻木性却并没有改善，他
们更加委顿在摇摇欲坠的“优先”阶层之下，并没有借此而
觉悟，实在令人遗憾。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七

月是故乡明，露从今夜白。每个人都有故乡，每个人的故乡
都有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

最近有幸拜读了季羡林老先生的《故乡明月》，让我收获颇
深。《故乡明月》的作者季羡林，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
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
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
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
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
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
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
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
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
国宝。



书分四卷，对应作者的成长历程。第一卷为《故乡明月》，
主要讲述了作者怀念幼时在家乡与小时玩伴、母亲以及亲戚
度过的难忘时光。第二卷为《梦萦红楼》，写了作者在三十
年代初期，只身来到清华大学求学，直至耄耋之年仍然不忘
清华与北大的美好回忆。第三卷《别哥廷根》，讲述1935年
从柏林到哥廷根整整十年的生活碎片。第四卷《译文品书》，
主要是翻译国外的精品著作、散文和诗歌等。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当属第二卷中的《清塘荷韵》，季老爱荷、
种荷的故事已经传为佳话。季老先生故居北大朗润园13公寓
前面的荷塘里的荷花，被周一良先生命名为“季荷”，也已
经成为公论。周敦颐的.《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已成千古绝唱，对荷的赞美无以复加。季老先生
也写过一篇荷的赞歌《荷之韵》：“世人宁有不爱荷花者乎？
梅兰竹菊，旧称四君子，然以吾视之，则荷花实凌驾四者之
上，诚君子中之君子也。周濂溪《爱莲说》之所以成为千古
名篇，厥因其在兹乎？盛夏之时，炎阳如燃，红花映日，绿
叶接天，清香流溢，翠满尘寰，诚大千之盛景，乃宇宙之伟
观。世之人宁有不爱荷者乎？然而西风起于青萍之末，碧叶
落于千山万山，金秋下临，荷塘凋残，昔日之绿肥红肥者，
转瞬渺然，值此之时，世之人宁有不悲伤者乎？”季老的一
生正像他种的荷花一样，虽处乱世之中，内心总是有一轮明
月。

我从书中看到了季老一生的缩影，也看到了他一生无论身处
何地，心中依旧难忘的是故乡的那一轮月亮。书中用故乡的
月亮和世界各地的月亮进行了对比，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
湖上，在平沙无垠的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
峨雄奇的高山上的月亮之美丽，让人惊叹不已。可是，故乡
的月亮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月亮。它是作者思念家乡万千事
物中的一个，却也是万千思念中的第一个。我认为，这轮明
月就是季老心中的“白月光”，它是作者漂泊在外努力奋斗
的源泉，也是在经历患难时的“避难所”。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八

最近拜读了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故乡》。读完之后感受甚
多故写下此文!

本文主要围绕了三个人物来展开描写，分别是进步的知识分子
“我”，普通的农名闰土和平庸的小市民杨二嫂。他们三个
分别代表了三种等级不同身份的人，在他们身上也展现出了
不同的个性。

说“我”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是因为我是一个对生活又思
想有希望的`人，“我”希望我的小辈们可以有好的生活，不
像我和闰土彼此之间产生隔膜。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九

今天，我读了故乡的芦苇，很受感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
情一景奋动着作者的缕缕情思，文中作叙述的小河，野花，
没菜花，棉花。虽是略写，但经过作者饱蘸深情的笔，都显
现的非常美丽，迷人。作者博物馆从它的作衬托，然后突出
描写芦苇朴实而又蓬勃的生命和极其广泛的用途，赞颂芦苇
乐于献身的精神，思乡之情由此得以升华。

然而，多年来尤其令我梦牵魂绕，永远不能忘怀的，却是故
乡的芦苇。这段写作者对故乡的芦苇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
怀。

生我养我的故乡啊，你给我留下多少梦幻般的，缤纷的记忆-
---这段写作者在故乡的，故乡的芦苇丛给了他很的回忆。这
篇文章告诉我们，每一株花草树木都有生命，所以我们爱护
这些花草树木。

我爱自己的家乡，爱家乡的一草一木，爱我身边的每一件东
西。我们一起行动吧！一定要爱护这些花草树木和身边的每



件东西。

《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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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鲁迅读后感篇十

我对乡愁最初的感知，来自余光中的那首诗——《乡愁》。
在那首诗里，乡愁是少年离家的想念和无助，是和爱人的苦
涩分离，是和母亲的无奈死别，也是和故国家园的隔海相望、
难以回归。

真的乡愁是离家之后才生成的，你不曾刻意体会，它已不知
不觉根植在你灵魂深处。随时随地勾起你无尽的思绪。有时，
是一种家乡的小吃；有时，是一句熟悉的乡音；有时，是一
首家乡的歌谣；有时，只是一个熟知的地名……家乡的一草
一木，山山水水，都历历在目却已遥不可及。对故乡的怀念，
从嗅觉、味觉、听觉、视觉充斥着你，一点点细微的记忆，
都会带给你强烈的触动。寂寞的时候抬头看天，觉得那朵天
边飘过的云也来自故乡，带来了亲友的问候和关切。



你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没有根基，没有依靠，也没有方向，
只是随波逐流。这种漂泊让你游离在世界之外，所到的每一
处都不是你记忆中的故乡。

当我读到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他对于乡村生活的记忆
是如此熟悉，对于乡愁的抒写是如此真切，那些精湛隽永的
短文和一帧帧黑白画面，立刻引起了我的共鸣。

他在《上大学的.树》里写到：“一批批的大树进城了，农村
千疮百孔。那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棵考上大学的
树。和这些被削枝去杈的树的命运一样，我当年也是被时代
的巨浪连根拔起，冲进了城市，待漂浮不动了，就在一个角
落里扎下根来。”很多和他一样生于乡村的农家孩子，“考
上大学”跳出农门，从此告别故土，在城市生活。就好像那
些来自乡野的树，在城里难免“水土不服”，灰头土脸。

这或许就是我始终很难融入城市的原因吧！当我回到田间，
脚踏土地，我便会觉得安心自在。他又说：“一个人只有离
开故土，才能茁壮成长。”在故乡，你只是一个盆景，不断
地走出去，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就好像不断地给自己换盆，
才可能长成参天大数。

故乡，就是用来怀念的。一旦离开，我们就将永远失去故乡。
我们一次一次地回归，又一次一次地远离，故乡已经不止是
一个地理和人情的存在，而成为一种精神图腾，一种思想寄
托。

熊培云说，故乡是双重枷锁，它既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也
是一个走不出的地方。为了能够早日从沉重的故乡情结中走
出来，他一面不知疲倦地回到故乡，甘愿成为故乡的囚徒；
一面以更宽阔的世界为故乡，以天地和自然为故乡，以思维
为故乡。作为一个追故乡的人，他试图在找到故乡的同时找
到自由。



他后来走过许多地方，巴黎、纽约和东京，在巴黎大学的校
园里，在美国乡村的大树下，他有一种回家的“怦然心动”，
他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回味这句话时，我忽然意识到，乡愁其实
是一种对未知命运的不安和惶恐，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情
愫。人类和母体分离的那一刻，就离开了真正意义上的故乡，
踏上了追寻之路。辗转几十年的上下求索，不过是为了一个
安心之所。

心无归处，故乡何在？


